附件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志愿服务项目发布流程
一、学校各机关部门、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
1.“e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各机关单位、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须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在e服务提交志愿活动立项申请表，经由主管单位负责人（学生组织与学生社团需先经由指导老师初审）审核后，提交至校团委审批。审批通过后即可按规划开展志愿活动。
2.“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板块发布
在“e服务”平台申请通过后，利用各单位的“第二课堂”平台账号发布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后校团委青年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审核与“e服务”申请内容一致后通过。发布单位即可进行志愿者招募工作。
3.志愿者培训、管理和保障
志愿者使用单位需安排专门负责人就志愿服务工作内容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及时告知志愿者服务内容、时间与要求。志愿者使用单位应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需要，提供交通、食宿、通讯等保障。
4.志愿服务项目归档与信息互联互通
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单位在志愿服务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为志愿者在“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板块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并通知志愿者。记录完毕后将志愿服务项目进行归档，归档后在“e服务”平台进行结项提交。由校团委同步在“志愿北京”平台立项与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二、各学院（院级青年志愿者协会）
1.“e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院级学生组织及社团、党团支部须依托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招募和申请）须提前至少1个工作日在e服务提交志愿活动立项申请表，经由学院团委志愿服务工作负责同志审核后，提交至校团委审批。审批通过后即可按规划开展志愿活动。
2.“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板块发布
在“e服务”平台申请通过后，利用各学院的“第二课堂”平台账号发布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后校团委青年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审核与“e服务”申请内容一致后通过。通过后发布单位即可进行志愿者招募工作。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须同步在“志愿北京”平台进行立项。
3.志愿者培训、管理和保障
志愿服务活动须安排专门负责人就志愿服务工作内容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及时告知志愿者服务内容、时间与要求。志愿者使用单位应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需要，提供交通、食宿、通讯等保障。
4.志愿服务项目归档与信息互联互通
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单位在志愿服务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为志愿者在“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板块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并通知志愿者。记录完毕后将志愿服务项目进行归档，归档后导出志愿服务项目数据留存并以月度为单位进行公示，同时需在“志愿北京”平台立项与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